
1、服务电话：如需变更保单信息、咨询保险产品相关事宜、理赔信息，请联系众安在线财

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众安保险”或“我司”）客户服务热线：952299。

2、众安保险投诉热线：021-80399188。

3、承保公司说明：

本保险产品由众安保险承保，众安保险总部设立于上海，通过互联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

（港、澳、台地区除外）开展与互联网交易直接相关的保险业务，主要服务会通过电话、互

联网上的服务、第三方服务机构等方式为您提供全面便捷的保险服务。众安保险不设分支机

构，在您所在的地区，可能无法直接提供及时的面对面线下服务。

4、偿付能力：

众安保险最近季度偿付能力符合监管要求，详情请参见我司官网（www.zhongan.com）偿付

能力信息披露。

5、信息安全及相关授权等

1）众安保险严格遵守现行的关于个人信息、数据及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，采取充分的技术

手段和制度管理，保护您提供给众安保险的个人信息、数据和隐私不受到非法的泄露或披露

给未获授权的第三方。在必要情形下第三方可能接触并使用您的个人信息，包括得到授权的

众安保险员工、以及不时执行与众安保险的业务、营销活动和数据整理有关工作的其他公司

或人员。所有此类人员及公司均需遵守相关保密协议，同时也需遵守国家关于个人信息保护

有关法律法规，以确保您的个人信息随时得到保护。除上述用途外，众安保险不会将您的个

人信息用于任何未经您同意的用途。除了众安保险的业务合作伙伴、法律顾问、外部审计机

构或按照法律规定、监管规定或司法裁决之外，众安保险不会将所接受的任何个人信息泄露、

篡改、毁损、出售或者提供给任何第三方。

2）在投保本产品前您应履行相应的如实告知义务，如有不实告知，我司有权依据《保险法》

十六条的规定解除保险合同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。基于提供保

险服务、提高服务质量的需要，您授权：众安保险及众安保险的合作机构在承保前或承保

后以多种方式核实投保信息的真实性、调查获取被保险人与保险有关的相关信息（包括但

不限于投保、承保、理赔等），如众安保险经前述核查发现您存在未如实告知情况的，众安

保险将依法解除保险合同；众安保险向与具有必要合作关系的机构提供您的信息（包括但

不限于投保、承保、理赔等）；众安保险及众安保险的合作机构可对您的信息进行合理使用，

可通过知悉您信息的机构查询与您有关的全部信息。为确保信息安全，众安保险及合作机

构应采取有效措施，并承担保密义务。


